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阜阳师范学院研究生处文件  
研〔2018〕21 号 

 

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 2018 年度自我评估 

工作的通知 

 
 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《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

法》（学位〔2014〕4 号）、《安徽省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

估实施细则》（皖学位〔2017〕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我校须参加

2019年安徽省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。为切实做好学位

授权点（简称“学位点”）合格评估的准备工作，现将我校 2018

年度学位点自我评估工作的有关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估目标 

学位点合格评估以人才培养为评价重点，把人才培养的质

量、特色和效益作为评估的重点内容；充分发挥评估的诊断功

能，对学位点进行全面检查，找出学位点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

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有针对性提出改进的思路和举措。 

二、评估对象 

我校 2018 年度进行自我评估的学位点是 3 个一级学科硕

士学位授权点：中国语言文学、生物学、工商管理。该 3个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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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点 2019 年需接受安徽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组织的随机抽

评。 

三、评估内容和标准 

（一）评估内容。各学位授权点应从培养目标和标准、学

科方向、师资队伍、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学术交流、资源配

置、制度建设等方面，全面、系统地衡量学位授权点的真实水

平和人才培养质量。 

（二）评估标准。我校学位点自我评估指标主要以国务院

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《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》（见附件 2）为

标准，不低于《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》。 

（三）支撑材料。各学位点需提前准备好自我评估的支撑

材料以备 2019年合格评估查阅。支撑材料主要包括： 

1.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和奖助制度； 

2.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基本情况一览表； 

3.2014 年以来学位授权点的课程表、教师讲义或课件、核

心课程教学大纲、作业和专业基础课试卷、学生信息汇总表、

学位论文一览表、就业情况汇总表、反映毕业生业绩的文字材

料和佐证材料、反映学位授权点教育创新和特色的佐证材料

等。 

三、具体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学位点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，形成《自我评估总

结报告》（模板见附件 1），包括各学位点在自我评估过程中

发现的问题和不足，进行研讨、制订学位授权点改进提升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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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学位点须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（周三）16：00

前提交《自我评估总结报告》至研究生处（赵玉老师）。逾期

未交者，将对照相应学院“年度目标任务”进行考核。 

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体系的重要内容

和质量监督的重要手段，也是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重要依

据。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负责本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，

学院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。请 3个学位点所在学院高度重视、

提前谋划，切实做好本学位点的年度自我评估工作。 

 

研究生处 

2018 年 9月 29日 

 

 

 

 

 
 


